中國文化大學學生修讀音樂學系學、碩士一貫學程
申請表
	姓名
	
	學號
	
	電話
	

	申請資格
	□本  系，主修___________ 

□輔  系 (原________學系)，主修___________ 
□雙主修 (原________學系)，主修___________ 
□本院 ___________學系
□ _______學院   ________學系

	所   長

審核意見
	

	申請人:__________________(簽名)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	注

意

事

項
	一、大學部學生得於修業年限屆滿前一學年申請修讀「學、碩士一貫學程」， 於規定時間內向各系所碩士班提出申請。
二、申請時間第一學期為每年 12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；第二學期為每年 5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。
三、申請者需繳交申請表、歷年學業成績單(含排名)及各項有利審查之資

    料。
四、修讀學、碩士一貫學程之相關規定，請詳閱「音樂學系學、碩士一貫學程辦法」，若有疑問，逕向教務處教務組或本系(分機39206)查詢。
五、因故無法繼續修讀者，應於開學第一週至教務處教務組，申請放棄修

    讀學、碩士一貫學程資格。


